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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摘要咽 

母性保護制度是基於懷孕生育而對女性勞工予以保護的制度，歷史悠

久，但也備受爭論，其最主要的爭議之一是平等問題：母性保護制度究竟是

保護女性，或構成性別歧視？母性保護制度所表達的母性主義思維，是提升

母性作為女性差異的價值與地位，或本質化母性與女性的連結｠並使女性臣

屬化？本文首先說明母性保護制度與母性主義的關聯｠女性主義法學理論的

不同母職與平等觀以及母性保護制度的三大爭議ち懷孕歧視是否構成性別歧

視｠保護性立法的可允許性｠育兒與母職建構つ，接著從實質平等的觀點出

輔，以女性夜間工作之禁止ち性別特定的消極限制つ與職場育兒制度ち性別

中立的福械／權械的積極提供つ為例，探討臺灣母性保護制度與母性主義從

る將母職視為義務れ到る將母職視為權械れ的歷史轉型，指出在義務中心的

舊母性主義之下，放寬女性夜間工作是為了國家經濟輔展的械益並兼顧女性

的母職義務，育兒需求並不受到重視；在新母性主義的權械轉向之下，權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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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影響了女性夜間工作的進一步放寬以及性別中立的職場育兒制度之建

立，母職成為一種應被保障且被鼓勵的權械を然而，從義務到權械的轉型沒

有千正廢除將女人與母職連結的思考，也位能促成實質平等，而是以權械的

語彙將之更新為表面上個人化的選擇與偏好を女人仍舊被鼓勵當母親｠且是

不平等的母親，因為育兒る選擇れ是高度階級化｠性別化與家庭化的を因此，

本文主張揚棄母性主義與鞏固母職差異的母性保護制度，讓女人不再是る國れ

る家れ的母親，而是平等的女性公民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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